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校外實習分派成績加分申請表 

 

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班級  學號  姓名  指導老師  

參加比賽名稱： 

獲獎情況說明： 

◎以上獲獎須在第一、二學年期間，且僅能擇優使用一次。 

◎申請者須參加技藝培訓隊滿一年以上，方可申請。 

◎請檢附得獎獎狀影本或參賽證明影本。 

 

加分原則說明：（請擇一） 加分核定 

□ (1)縣市賽獲獎前三名 加 1分 (          ) 

此欄由班導師填寫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分 

□ (2)全國賽獲獎第一名 加 3分 

□ (3)全國賽獲獎第二名 加 2分 

□ (4)全國賽獲獎第三名 加 1分 

□ (5)國際賽獲獎第一名 加 5分 

□ (6)國際賽獲獎第二名 加 4分 

□ (7)國際賽獲獎第三名 加 3分 

□ (8)國際賽獲獎佳作 加 2分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  指導老師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導 師：       （簽章）    系 主 任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
